
植物診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植物診療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

四項及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領有植物診療師證書，且無本法第十條所定不得發

給執業執照之情形者，得申請植物診療師執業登記，領

取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第三條  前條申請，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及繳納費用，向執業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

一、植物診療師證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

張。 

四、執業所在地植物診療師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五、擬執業之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同時申請設立

植物診療機構者，免附。

前項第一款文件應檢附正本及影本；正本驗畢發還 

。  

    第一項申請文件未齊備，經執業機構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

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四條  植物診療師領得植物診療師證書超過五年，首次申

請執業登記或歇業期間超過二年者，於申請執業登記時 

，除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外，應另檢附申請



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第八條第一項繼續教育總積分達

六分之一以上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植物診療師申請執業登記，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符合規定，應予以登記，並發給執業執照。

    前項執業登記，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

留證統一證號。 

二、植物診療師證書字號。  

三、執業執照字號。

四、執業機構名稱、地址。  

    前項應登記事項有變更者，除第四項另有規定外，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算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辦理變更及換發

執業執照。 

    植物診療師登記之執業機構遷移至其他直轄市、縣

（市）時，植物診療師隨同遷移者，應報原發執業執照

機關申請歇業並廢止原執業執照，並向遷移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執業登記，領取執業執照 

，始得執業。 

第六條  植物診療師執業執照更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更新日期前完成第八條規定之繼續教育課程積

分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植物診療師管理

系統（下稱管理系統）逕行更新執業執照日期 

。 



二、更新日期前未完成第八條規定之繼續教育課程

積分者：由管理系統於更新日期屆至三十日前

通知植物診療師應於更新日期前完成繼續教育 

，屆期未完成者，原領執業執照失其效力。 

第七條  植物診療師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依下列規定，並

登載於管理系統： 

一、申請執業登記者，為核准執業登記之日起屆滿

六年之翌日。但歇業二年以下，重新申請執業

登記時，未超過歇業前執業執照所載更新日期

者，以歇業前執業執照所載更新日期，為新發

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 

二、更新執業執照者，為原更新日期之日起屆滿六

年之翌日。

    前項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得於管理系統查詢或由

執照標示之數位化條碼連結管理系統顯示之資訊認定之 

。 

第八條  植物診療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類型之繼續教

育課程，其積分合計應達一百二十分以上：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法規。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合計應

達十二分以上；合計超過二十四分者，以二十四分計。



    植物診療師繼續教育課程類型說明與實施及積分計

算方式如附表。

第九條  前條繼續教育之課程認定及積分採認，應由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植物相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辦

理，並登錄於管理系統供植物診療師查詢。 

第十條  申請認可辦理繼續教育課程認定及積分採認之植物

相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全國性之植物有關學會、植物診療師公會、農

業財團法人或設有農業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二、設立滿三年。 

三、農業財團法人需有承辦植物相關訓練、推廣業

務之經驗二年以上。 

    符合前項資格條件之植物相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

或學校，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載明下列事項之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認可： 

一、依法立案或登記之日期與文號、組織章程或捐

助章程、組織概況及會員人數資料。 

二、課程認定、積分採認之人力配置、處理流程、

任務編組之組成、職責及會議召開之作業方式 

。

三、課程認定、積分採認作業之監督方式。 

四、課程認定、積分採認相關文件之保存方式。 

五、課程品質之控管方式。 

六、收費項目及金額。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查前項之申請，得至該植物相關

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實地訪查。 

第十一條    前條第二項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不予認可： 

一、植物相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資格條

件未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 

二、計晝書內容未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經限期

補正仍未補正。 

第十二條    第十條第二項之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合

規定者，應予認可。

    前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植物相關團體、農業

財團法人或學校應依核定之計畫書，辦理植物診療師

繼續教育之課程認定、積分採認及收費；並適時辦理

經其認定課程之查核。

第十三條    經認可之植物相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並公告

之： 

一、未依核定之計畫書或違反本辦法規定辦理植

物診療師繼續教育課程認定、積分採認及收

費，情節重大。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之訪查或查

核。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其所

認定之課程或採認之積分，不予認定或採認。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認可之植物相

關團體、農業財團法人或學校，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認可。 

第十四條    植物診療師執業執照遺失、滅失或毀損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

照片一張，繳納執業執照規費，滅失者並填具具結書 

，毀損者並檢具原執業執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

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五條    植物診療師歇業、停業，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算

三十日內，有復業者，應自復業前三十日內，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執業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歇業：報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廢止執業執照 

，並註銷其執業登記。 

二、停業：報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並於執

業執照正面載明其停業期間後發還。 

三、復業：報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並於其

執業執照載明復業日期後發還。 

    前項第二款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其有

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前十五日內提出申請展延

一次，並以一年為限。

    植物診療師未能於下列時點起算一年內完成復業

者，視為歇業，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廢止其執業執照 

，並註銷其執業登記： 



一、停業已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者，自第一

項第二款載明之停業期間末日起算。 

二、停業未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者，自原發

執業執照機關查證確有停業事實發生之日起

算。 

第十六條    申請執業執照與其更新及前條申請歇業、停業及

復業，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八條附表植物診療師繼續教育課程類型說明與
實施及積分計算方式

一、繼續教育課程類型說明如下：

(一) 專業課程：指與植物病害診斷鑑定與防治學、植物蟲害診斷鑑

定與防治學、植物生理及生理障礙診斷與治療學、植物栽培管

理及土壤與肥料學、農藥藥理與應用學及植物有害生物綜合管

理學等植物診療師核心職能相關課程，例：植物病害、蟲害、

生理障礙、施肥管理、農藥應用、綜合管理等知識與技術。

(二) 專業品質：強調診療服務流程、管理、溝通及農民關係等素質

提升課程，例：診療機構經營、農民應對技巧、風險管理等。

(三) 專業倫理：涵蓋職業道德、環境與社會責任、永續發展等倫理

原則，例：診療倫理實務、環境永續與病蟲害控制間的平衡等 

。

(四) 專業法規：法規制度相關內容，例：植物診療師法、農藥管理

法、植物防疫檢疫法相關規定、細節及實務等。

二、繼續教育之實施及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實施方式 項     目 計算方式
積分

（分）

實施及積分計算方式說

明

一、政 府 機

構 、 大 專

校 院 、 植

物 相 關 人

民 團 體 及

財 團 法

人 、 植 物

教 學 醫 院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團 體

舉 辦 之 植

物 醫 學 專

業 相 關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一)參加講習訓

練、學術活

動、專題演

講、法令說

明會等繼續

教育課程。

每堂。 一 (一)開課單位應於辦理

課程前，向認可機

構申請課程認定。

(二)課程或講題以線上

同步方式辦理者，

應 有 線 上 簽 到

（退）等確核學員

在線與否之機制或

足證明參與之資

料。

(三)項目(一)應至少達

四十分。

(四)項目(二)超過四十

分，以四十分計。

(二)擔任講習訓

練、學術活

動、專題演

講、法令說

明會等繼續

教育課程授

課者。

每堂。 三



二、公開徵求論

文及具審查

機制之國際

性植物醫學

相關專業學

術研討會。

(一)參加併辦之

專題演講、

訓 練 、 參

訪、工作坊

等課程或活

動。

每堂。 二 (一)「審查機制」以具

同儕(行)審查為標

準。

(二)課程或講題以線上

同步方式辦理者，

應 有 線 上 簽 到

（退）等確核學員

在線與否之機制或

足證明參與之資

料。

(三)超過五十分，以五

十分計。

(二)發表論文。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三

一

(三)發表壁報。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二

一

(四)擔任專題演

講者。

每次。 五

三、公開徵求論

文及具審查

機制之國內

植物醫學相

關系所、人

民團體舉辦

之學術研討

會。

(一)參加併辦之

專題演講、

訓 練 、 參

訪、工作坊

等課程或活

動。

每堂。 一 (一)「審查機制」以具

同儕(行)審查為標

準。

(二)課程或講題以線上

同步方式辦理者，

應 有 線 上 簽 到

（退）等確核學員

在線與否之機制或

足證明參與之資

料。

(三)超過五十分，以五

十分計。

(二)發表論文。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二

一

(三)發表壁報。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一

(四)擔任專題演

講者。

每次。 三

四、植物醫學相

關領域網路

課程。

參加植物診療師

繼續教育課程。

每堂。 一 (一)「網路課程」，指

事前預先錄製完成

課程內容，放置於

開課單位或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團體

相關網站，可隨時

上網學習且於課後

有評量方式評核學



習成效之課程。

(二)開課單位應於辦理

課程前，向認可機

構申請課程認定。

(三)超過四十分，以四

十分計。

五、在國內外具

審查機制之

植物醫學相

關期刊發表

原著論文。

(一)發表植物醫

學類論文。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每篇第二作者。

每篇第三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八

四

二

一

「審查機制」以具同儕

(行)審查為標準。

(二)發表其他類

論文。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每篇第二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四

二

一

六、在國內公立

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

校進修專業

相關課程。

修習專業相關課

程。

每學分。 五 (一)「 專 業 相 關 課

程」，指與植物病

蟲害診斷鑑定與防

治、植物生理及生

理障礙診斷與治

療、植物栽培管理

及土壤與肥料、農

藥藥理與應用及植

物有害生物綜合管

理等植物診療師核

心職能相關之課

程。

(二)每學期超過十五分

者，以十五分計。

七、講授植物防

檢疫、植物

醫學等相關

教育推廣課

程。

擔任推廣課程講

師。

每堂。 二 超過二十分者，以二十

分計。

八、 國內外植物參加相關訓練、 每日。 二 (一)「植物醫學專業研



醫學專業研

究 機 構 進

修。

研習或學術交流

等活動

究機構」，指設有

植物醫學相關系、

所、學位學程、研

究中心或單位等之

機構。

(二)超過二十分，以二

十分計。

附註：每堂課至少四十五分鐘。


